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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学院师资队伍特色培养项目工作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

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，实施人才强校战略，鼓励学院探索人才

队伍建设制度和机制，设立本项目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鼓励各单位制定符合自身情况的人才队伍发展规划，

“因地制宜”设立人才队伍培养项目，实现精准培养、精准扶持。

第三条 学校支持各学院立项设立与学院人才队伍建设紧密

结合的特色培养项目，项目形式包括但不限于：出国访学、学历

进修、课程学习、实验室研修、专业技术培训、科技创新实践、

学术与文化交流、社会实践等。

第四条 支持措施。项目每两年申报一次，每个项目支持不

超过 20万元。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一年，运行良好且结题验收

为“优秀”的项目，可连续滚动实施，滚动实施期最多一年，支持

办法参考首期支持项目。

第五条 申请立项。学院制定人才队伍培养特色项目实施方

案，明晰项目建设任务，编制建设总体规划和目标任务、细化年

度任务、预算方案，并列出预期成果。

第六条 项目评审。人事处组织专家进行项目评审，对拟立

项项目在全校公示 3天，无异议后予以立项或推荐。

第七条 项目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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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检查内容

主要包括项目申报文件（复印件）、申报材料、立项文件（复

印件）、项目年度计划、项目进展情况报告、工作记录、项目成

果及支撑材料、绩效自评报告（含项目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和改进

措施）、资金的使用情况报告等，以及其他与项目有关的资料。

（二）中期检查

根据建设计划，各单位按照检查内容提交项目执行报告，人

事处对项目开展中期检查。

（三）结题验收

1.项目负责人在实施期满前 1个月提交验收结项申请书。

2.项目结题验收采用单位报送项目验收材料，或专家进入项

目单位实地验收等形式进行。

3.验收的主要内容:
（1）建设目标和任务的实现情况。包括项目申报书、年度

计划书、项目进展报告、项目总结报告（含资金使用、绩效自评）

等。

（2）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以及经验总结。标志性成果必须紧

扣项目主题，并有相应的支撑材料；总结凝练出的好做法、好经

验需以报告形式特别提出。

第八条 项目中止与撤销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学校将视其情节轻重中止或撤销项目，

违反学校或国家规定者，按学校和国家有关规定处理：

（一）申报、建设材料弄虚作假的;
（二）项目执行不力，未按计划开展实质性建设工作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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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不能按期按要求提交结题材料，或结题材料不能支持

项目结题，在规定时间内未能补充完善的；

（四）经学校同意延期项目，到期后仍不能结题的；

（五）未按要求上报项目有关情况，无故不接受有关部门对

项目实施情况的检查、监督与审计的;
（六）项目经费的使用违反有关财务管理规定，或违规套取

项目经费，或与批准的申报计划严重不符者，或有其他违反项目

规定与管理办法的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
